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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园城黄金 

证券代码：600766 

公告编号：2019-015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烟台罗润商贸有限公司向股东

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烟台罗

润商贸有限公司向股东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及其子公司烟台罗润商贸有限公司拟向公司股东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申

请不超过 2800万元的借款额度，该借款额度自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至 2020 年 5月 31日内有效，公司可在规定期限内根据

实际需要申请使用，借款金额在总额度内可于有效期内循环使用，并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具体负责实施本次交易事项。 

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前 2019 年度内双方已发生的借款金额及已审议的关联交

易金额均计入到此次审批的总借款额度内。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烟台罗润商贸有限公司向股东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成义、林海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同意的票

数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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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事前对本交易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一致认为：本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自愿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预计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800 万元，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该议案需提

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城实业”） 

1、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文化宫后街 88号 

法定代表人：林海 

注册资本：218,778,800.00 元 

经营范围：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装饰材料、钢材、木材、 

机电产品（不含金及稀有金属）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房地

产开发；水利工程施工。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园城实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徐诚东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徐诚惠先生所控股企

业。 

3、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

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00万元  

2、借款期限：以每笔借款的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在上述期限内，双方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还款期限；利息按资金实际使用天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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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款利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30%以内，实际借款利率以签署具体

的单笔借款协议约定的为准。 

4、借款用途：用于公司业务发展，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  

5、其他具体内容以正式借款协议文本为准。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向股东园城实业申请借款额度系双方自愿协商，公司向园城实业借 

款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实力，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将产生积极影响，且本借款额度内的利率将参照市场化确定，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 2019 年 7 月 25 日，园城实业已向公司及其子公司烟台罗润商贸有限

公司提供的借款总额为：3,881,200.00 元，累计须支付的借款利息与手续费合

计约为 : 205,352.41 元。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套峪矿业有限公司托管费

1,500,000.00元。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烟台罗润商贸有限公司与关联人园城实

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易总金额合计：5,586,552.41元。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借款事项时,审 

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经 

营发展的实际要求,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经营发展。本次关

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7月 25日 


